关于对《北京市通州区洗车行业用水监管机制（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北京城市副中心规划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新时期“十六字”治水思路，切实推动《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做好通州区节水型社会建设和水资源的利用控制，打造职责部门与属地政府相结合的监管体系，通州区水务局结合我区实际，研究起草了《北京市通州区洗车行业用水监管机制（征求意见稿）》为了加强地下水管理，防治地下水超采和污染，保障地下水质量和可持续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主要内容
政策内容共十四条，围绕“街道乡镇政府与职责部门责任、提供洗车服务用水单位、打造协调机制”三个板块展开，旨在明确职责部门、洗车单位与属地政府权责范围，打造“部门联动、多管齐下”的监管体系。
第一部分是街道乡镇政府与职责部门责任。主要包括第三条至第八条。分别明确了区水务局、区市场监管局、区税务局、街道乡镇政府、供水单位等5个部门责任义务。
[bookmark: _GoBack]其中，水务局负责从提供洗车服务单位的水源、循环设备、计量设施等硬性经营条件对其加强管理并督促其按照规定缴纳税、费；
区税务局从加强对特种行业取用水征税管理，督促自来水供水企业和自建设施供洗车用水的企业、村集体或个人，登记税源信息等方面加强对提供洗车服务单位的管理。
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通过对村委会的指导，引导其对区域内的洗车单位加强分类计量，按月查表收费并按照法律规定缴纳税费。
供水企业需在保障用水的前提下，加强对供水范围内洗车单位的日常巡查、分类计量和用水量监控，发现用水量异常及时排查，如发现涉嫌违法违规线索，及时移交执法部门。
第二部分是从事洗车行业的用水单位义务。主要包括第九条。主要从主动填报已建成循环用水设施登记表、积极使用再生水源两方面明确洗车用水单位的责任与义务
第三部分是打造协调机制。主要包括第十条至第十三条。旨在通过搭建属地管理、信息共享、定期监督检查与案件移送等机制，强化部门协作，最终打造职责部门与属地政府相结合的监管体系，实现对洗车行业全环节、各角度的完全监管。

